附件

浙江省图书资料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量化赋分标准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最高
分值
	计分方式
	备注

	职业

道德

（10分）
	荣誉称号

（5分）
	省部级
	
	5
	5
	获劳动模范、工作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道德楷模等荣誉。

取最高分值1次。

	
	
	市厅级
	
	
	3
	

	
	
	县处级
	
	
	1
	

	
	年度考核

（5分）
	优秀等次
	
	5
	1n
	n为年度考核优秀次数。

	专业技术基础
（20分）
	学历（6分）
	博士研究生

（博士学位）
	
	6
	
	按最高学历和学位计分。

	
	
	硕士研究生

（硕士学位）
	
	4
	
	

	
	专业资历

（14分）
	专业工作

年限
	
	6
	0.25n
	从事其它专业工作年份不计。

n为年份。

	
	
	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年限
	
	5
	0.5n
	1.申报副高按聘中级年限计算。

2.申报正高按聘副研究馆员年限计算。

n为年份。

	
	
	继续教育
	
	3
	0.5n
	近5年继续教育每年超过90学时的部分，每10个学时得0.5分。

n为10个学时。

	工作

能力

（15分）
	业务获奖

（8分）
	省部级以上奖项
	
	8
	8n
	1.获奖证书上排名第一者按100%计分，第二者按50%计分，第三者按25%计分。

2.须提供获奖原始文件。

3.中国图书馆学会奖项参照市（厅）级奖项计分。

4.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奖项参照县（处）级奖项计分。

n为获奖项数。

	
	
	市厅级奖项
	最高

等次
	
	4n
	

	
	
	
	第二

等次
	
	3n
	

	
	
	
	第三

等次
	
	2n
	

	
	
	县处级奖项
	最高

等次
	
	2n
	

	
	人才工程（7分）
	省部级以上
	
	7
	7n
	n为获人才工程称号次数。

	
	
	市厅级
	
	
	4n
	

	
	
	县处级
	
	
	2n
	

	工作

实绩

（25分）
	主持完成业务项目、服务案例

（5分）
	
	
	5
	1n
	业务项目须提供项目计划、项目完成总结、项目完成后单位的认定或考核、评估材料；服务案例须提交完整案例的编写文档、效果反馈或参与行业交流、出版等材料。

n为项数。

	
	主持起草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标准、规范

（5分）
	省域性规划、标准
	
	5
	5n
	1.规划、标准、规范以正式文件为准。

2.主要参与人员（限3人）按30%计分。

n为项数。

	
	
	市域性规划、标准
	
	
	3n
	

	
	
	县（市、区）域规划、标准
	
	
	1n
	

	
	主持业务改革、工作创新被推广

（5分）
	在全省以上范围推广
	
	5
	5n
	1.推广认定以主管部门正式文件为准。

2.其他参与人员（限3人）按30%计分。

n为项数。

	
	
	在全市推广
	
	
	3n
	

	
	
	在全县（市、区）推广
	
	
	1n
	

	
	主持组织读推活动、展示展览、业务培训班

（5分）
	省部级以上
	
	5
	2n
	以培训文件为准。

n为项数。

	
	
	市厅级
	
	
	1n
	

	
	
	县处级
	
	
	0.5n
	

	
	培训授课（5分）
	省部级以上
	
	5
	5n
	培训级别按主办单位级别确定。

n为培训授课次数。

	
	
	市厅级
	
	
	2n
	

	
	
	县处级
	
	
	1n
	

	专业

成果

（30分）
	学术论文、

专著和其他专业作品

（15分）
	专业一级

刊物
	第一作者
	15
	6n
	专业学术论文被《新华文摘》转载，每篇加8分；被《新华文摘》摘要或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第一作者每篇加3分，第二作者加1分。

n为论文篇数。



	
	
	
	第二作者
	
	2n
	

	
	
	核心期刊
	第一作者
	
	3n
	

	
	
	
	第二作者
	
	1n
	

	
	
	公开发行刊物、国际会议论文（第一作者）
	发表在《图书馆研究与工作》上
	
	1n
	

	
	
	
	其他
	
	0.5n
	

	
	
	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上发表学术性、理论性文章
	
	
	6n
	文字原则上要求2000字以上，通讯报道不计分。

n为文章篇数。



	
	
	在省级党报及全国性专业报上发表学术性、理论性文章
	
	
	3n
	

	
	
	专著
	
	
	8n
	专业作品须是正式出版物。

n为作品数。

	
	
	独立编译、点校作品
	
	
	4n
	

	
	
	著述类作品

（第一责任者）
	
	
	2n
	

	
	
	汇编类作品

（第一责任者）
	
	
	1n
	

	
	论文鉴定

（5分）
	
	
	5
	
	由2位专家对送审论文进行鉴定，取平均分*5%（优秀90-100分，良好70-89分，合格60-69分，不合格0分）。

	
	研究课题

（10）
	国家级
	主持/第一执笔人
	10
	10n
	1.研究课题须完成结题。

2.省社科联课题参照市厅级计分。

3.省学会课题参照县处级计分。

4.课题组成员排名第二、第三的按50%计分。

5.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资源项目按50%计分。

n为课题数。

	
	
	省（部）级
	主持/第一执笔人
	
	6n
	

	
	
	市（厅）级
	主持/第一执笔人
	
	4n
	

	
	
	县（处）级
	主持/第一执笔人
	
	2n
	


备注：总分 100 分，各子项得分累计不超过上一级指标最高赋分。



